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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1〕1 号

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 1002 号提案的答复

蒋浩、陈亚娟、侯丹华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规范行政复议工作，发挥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

作用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究提

案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高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和市规划资源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

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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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答复意见

近年来，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和司法

部的指导下，紧紧围绕“复议为民、服务大局”总体要求，立足实

际，深化改革，在维护群众利益、监督依法行政、化解行政争议等

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但与此同时，本市行政复议工作面临职责资

源配置分散、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等体制机制问题，制约了本市

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。

2020 年 2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依法治国委第三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》，提出通过构建统一、科学

的行政复议体制，完善规范、高效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，打造革命

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的行政复议专门队伍等方式，建设公

开、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复议制度。根据中央的部署要求，

本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正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有序推进。我局认

为你们在提案中所提的建议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对于推

进本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，规范行政复议工作，发挥解决行政争议

主渠道作用具有积极意义。

（一）关于“充实行政复议人员队伍，推进复议与应诉工作规

范化建设”的建议

我市现有行政复议机关 93 家，行政复议人员 302 人，平均每家

3.2 人，行政复议人员配置过于分散。同时，行政复议案件的分布也

极不均衡，“有案无人办”“有人无案办”的现象同时存在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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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人员除行政复议工作外，还承担了大量其他行政事务性工

作，行政复议专业性和规范化程度难以得到有效提升。

本次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，就是打造一支革命化、

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的行政复议队伍。通过改革，配齐配强行

政复议人员，实现行政复议资源的优化配置。本市行政复议体制改

革将按照“事编匹配、优化节约、按需调剂”原则合理调配编制资

源，确保本级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的人员配备与改革后承担的工作任

务相适应。加强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严格行政复

议人员资格管理，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

职业资格考试，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；建立行政复议执业规范，加强

对行政复议人员的培训、考核和管理，不断提高行政复议队伍的政

治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
同时，将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规范化建设。研究制

定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规则等配套制度，探索试行案件办理繁简分流

机制，持续推行文书公开，探索完善行政复议类案研究及案例指导

制度，建立科学通畅、公开透明、便民利民、监督有力、指导精准、

宣传见效的工作流程，从制度上、程序上规范行政复议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“统一行政复议审查标准，完善复议与诉讼的衔接

机制”的建议

行政复议现有的“条”“块”双重管辖体制，“条”和“块”的

行政复议机关在办案标准、审查尺度的把握上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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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“同案不同判”，不仅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权威性，还会使

行政执法机关无所适从。

此次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整合地方行政复议职

责。改革后，除实行中央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、税务和国家安全机

关外，市、区两级政府一级只保留一个行政复议机关，并由同级司

法行政部门统一办理行政复议事项，实现统一受理、统一审理、统

一决定、统一应诉的“四统一”工作模式。这将从体制上解决阻碍

行政复议发展的短板，实现行政复议工作由政府“一口对外”，有利

于统一办案标准，并为行政执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。同时，也将

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，建立高效、便民、规范的行政复议

办案规则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、信息化建设，全面推行行政

复议委员会制度，提高行政复议公正性和公信力。

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普遍建立了与法院的良性互动机制，在

法律适用统一、行政争议化解、业务培训、信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

作。下一步，将进一步加强本市行政复议机关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协

调，梳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问题，建立健

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相关工作机制。通过座谈交流、专题研

讨、典型案例剖析等形式，加强对本市执法领域特别是重点领域的

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交流，促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适法统一；

建立府院长效互动机制，实现信息资源互通共享；完善行政争议多

元调解机制，共同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措施，进一步加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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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。

（三）关于“积极搭建沟通协调平台，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

化解”的建议

长期以来，本市各行政复议机关以案件办理为抓手，以实质性

化解争议为追求，全流程贯彻落实调解优先理念，着力发挥行政复

议制度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“主渠道”

作用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。2020 年，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

行政复议申请 19879 件，受理 18444 件，审结 17725 件。其中，作

出纠错决定 1208 件，纠错率 6.8%；全市共调解撤回行政复议申请

4530 件，调撤率 25.6%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效果显著。2020 年 5

月 9 日，我局和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中级法院共同设立的行政争议

多元调解联合中心，探索在大调解工作格局下构建新型诉调对接模

式，实现司法和行政良性互动、促进行政争议有效化解。

下一步，将探索建立与法院、检察院、行政裁决机关、人民调

解组织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协作机制，在案件审查、调解化

解、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，探索建立常态化协

作机制；探索建立行政复议及时化解行政争议机制，将化解行政争

议关口前移，充分发挥街道乡镇调解平台的优势，将行政争议化解

在早期、化解在基层；探索建立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，

注重发挥业务主管部门在业务指导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，建立行

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协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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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感谢你们对本市行政复议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你们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1 年 6 月 18 日

联系人姓名：刘华 联系电话：24029259

联系地址：建国西路 648 号 邮政编码：200030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21日印发


